
   

古磁州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研究 

文/武 晶 韩立新 武守国 

   一、古磁州地区文化遗产简述 
   古磁州，主要包括邯郸市峰峰矿区和磁县一带，在唐宋代及其以前一直为全国或北方的经济
文化中心，彭城镇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器，中国
社会科学院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北齐时
开凿的南北响堂山石窟，处于北齐文化带的中心，代表了北齐石窟的最高水平。两晋南北朝时期，
区域内的彭城镇、临水镇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
术也趋于成熟，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后随历代王朝变迁，该区归属变更频繁。隋开皇十年，因
盛产瓷器而设“磁州”。宋代，矿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临水镇、彭城镇是磁州窑的重要发祥
地，并形成以民窑为主流的“磁州窑系”，其成就不在汝、官、定、钧等宋代著名官窑之下。元明
时素有“南景德，北磁州”之称，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陶瓷产区。清代后衰落。 
   历朝历代在这里都留下众多的文物古迹。境内现存各类古迹120多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3处，分别为：响堂山石窟、磁州窑遗址、纸坊玉皇阁。 
   二、古磁州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紧张,保护力度不足 
   古磁州众多的文化遗产需要大量资金用于保护和开发，其资金来源基本靠政府拨款，受经济
发展所限,地方财政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由于保护经费不足，资金缺乏、设施陈旧、维修不力等
原因，加之其所具有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特点,造成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如皇姑庵、寺后坡、水浴寺等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既没有人员管理，也没有任何保护设施，
周边环境十分恶劣。 
   2、宣传不到位，文化遗产价值未充分体现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古磁州文化遗产知之甚少,其特色与价值未充分体现，例如作为全
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响堂寺石窟，其价值完全可以同甘肃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四
川大足石窟等石窟艺术相媲美，但由于开发挖掘滞后、宣传包装欠缺等多种因素，造成其知名度已
远远落后于甘肃、洛阳、四川等地的石窟，甚至都不被当地的群众所了解。 
   3、旅游开发层次较低,缺乏文化内涵 
   文化遗产古迹旅游资源的精髓在于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但目前古磁州文化遗产的开发仍以
游览观光型为主，其文化价值主要由讲解员的简单介绍和导游随性而谈的的奇闻异趣来体现，游客
的参与性很弱，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被忽略，颇具特色的当地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特质不能充分
体现，游客兴趣索然。例如，在对磁州窑文化的开发上，除了富田、盐店两个遗址外，游客们既看
不到磁州窑自古至今的各种代表展品，也不能亲身参与陶瓷的制作过程，对磁州窑文化的认识仅仅
停留在口头介绍上，不能切身感受磁州窑独特的文化魅力，使磁州窑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大大降
低。 
   4、旅游资源开发为单向开发 
   发展文化遗产旅游业,除了要作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旅游景区建设，还必须重视旅游地和
客源市场、旅游服务及其设施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将他们视为有机的整体。只有旅游景区建设与配
套设施建设同步进行，才能真正实现旅游业的产业化发展。而当地作为旅游业发展重要载体的住
宿、交通、商贸等方面的设施建设仍嫌不足,不能适应目前旅游市场的发展需要。 
   5、开发主体单一，以政府主导型为主 
   目前，该区的旅游业投资基本上都是靠政府投入，开发体制不够灵活。旅游资源开发、经营
投资体制单一,没有形成系统的吸引外来资金，吸纳民间资金投资发展旅游业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多
渠道投资开发、经营旅游资源的新体制，民间资本投入旅游业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导致当地旅
游资源在开发方面没有大的进展。 
   三、古磁州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对外知名度 
   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磁州文化。如政府与新闻、出版、文化等
部门密切协作，利用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期刊杂志、宣传画册等等传播手段，印发有关体现
当地佛教文化、陶瓷文化、民间文化传统，展现当地自然风光的旅游册；在国内主要城市设立办事
处或代办点，积极参加国内各种旅游交易会，邀请国内外记者进行考察、拍摄专题片、进行专题报



 

道；通过举办大型活动，如磁州窑文化节、响堂寺庙会、正月十五乡村田地采灯游等活动，不断扩
大古磁州文化遗产价值的影响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2、编制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 
   把旅游地资源、客源市场、旅游服务与旅游设施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三者同步规划为其指
导思想，对旅游业发展作出战略构思。在市场定位上，根据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周边地区为发展重
点，着重面向500公里以内的游客，采取阶段性发展的步骤，逐步扩大影响;在景区规划上，以响堂
山石窟、磁州窑遗址、玉皇阁等重点文化遗产资源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资源，形成颇具特色的文
化遗产旅游专线，打造旅游品牌。在项目开发上，充分利用环山绕水的优越自然环境，挖掘当地的
风土人情，使文化遗产游与自然风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相结合，针对过去历史
文物古迹旅游知识性强而趣味性弱的情况，加强其参与性与娱乐性，把以观光为主的单向旅游开发
逐步发展为观光、度假、疗养、娱乐等多种功能并存的双向旅游开发。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使旅游
资源真正转化为旅游经济。 
   3、正确处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 
   开发时应考虑到长远利益，明确历史文化遗产资源首先是“文化遗产资源”，然后才是“旅
游资源”，在开发的同时要注重保护，必须制止破坏性的商业行为，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利
用。针对保护方面资金不足的最大难题，要从旅游收人中划出专项资金用于其维护工作。另外还要
创造条件，争取将该资源列人世界遗产备选名录，这样既能使该资源获得全面的保护，还提高了知
名度，使地区性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4、突出地区特色，加大开发力度 
   旅游的本质在于其吸引力因素，因此，应遵循特色原则,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突
体现文化遗产一定时间和地城范围内的唯一性和垄断性价值,同周边的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如收集磁
州窑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建设磁州窑博物馆和陶瓷会展中心，利用手工制陶参与性、互动性强
的特点,开展传统陶艺制作旅游项目等，都为保护磁州窑文化遗产,弘扬磁州窑文化，发展陶瓷旅游
提供了更好的载体；而响堂山石窟开发就应将其与周围的风月关、老爷山摩崖石刻、寺后坡、皇姑
庵、水浴寺、小鬼道等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响堂山南北朝佛教文化旅游专线，并根据元宝
山风景区与南响堂寺石窟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滏阳河水为媒介，结合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资
源，建设成为集文化、山水、生态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提升其整体吸引力。响堂山景区要深度
挖掘鼓山的特点，发挥佛教文化的特色，把响堂山景区建设成为集山水、生态、文化为一体的综合
景区。元宝山风景区可以利用与南响堂寺石窟相近的地理位置，贯穿到一起，利用滏阳河的水，增
加水上游乐项目，提升景区的整体吸引力。另外，还要集中开发便于携带、具有纪念意义和地方特
色的旅游商品，如“磁州窑”陶瓷艺术品、“临水镇”系列风味小吃、“响堂山”佛教工艺品等。
还有要打造一批专业旅游购物场所，如结合响堂寺旅游区打造专业旅游购物场所，建设地方特色商
品购物一条街；结合磁州窑遗址景区建设磁州窑艺术陶瓷市场和陶瓷产品步行街，扩大旅游产业的
服务范围。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人才的培养 
   旅游的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予以支持,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
业、旅行社及导游素质等。因此要实施旅游道路改造工程，加快修建和整修通往各个景区的的干线
公路和景区内的道路设施，开通各个景点的旅游专线公交车，完善各景区的交通指引牌，清理通往
景区公路沿线乱搭乱建有碍观瞻的建筑物等。还要抓好对我区现有饭店宾馆升级改造工作，加大风
味小吃一条街、酒店饭店等餐饮设施的建设力度，尝试在景区周围建设农家旅店、度假村等形式的
住宿服务设施，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发展。另外对于文化遗产旅游来说，讲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服
务，一段精彩的解说会使游客兴趣倍增，所以既要完善以多媒体解说为代表的硬件设施设备，还要
提高导游的素质，通过培训和学习使其学会如何抓住游客的心理，提供优质的导游服务。 
   6、搞活发展机制，加大投资引资力度 
   积极争取上级文化遗产部门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资金支持和旅游部门的政策支持，进一步
加大旅游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鼓励旅游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
则，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租赁等多种形式开发旅游资源和经营旅游业，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进
一步调动民营资本、区外资金投资文化遗产旅游的积极性，并与驻区大企业、区外旅游企业联合开
发的旅游资源。还要加强教育和引导，调动全民创业的积极性，支持景区附近的群众投身旅游产
业。如鼓励响堂山景区附近临水镇、彭城镇的纸坊村、和村、黑龙洞等村的群众在景区周围发展旅
游商贸、服务、游乐等项目，为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活力和后劲（基金项目：河北工程大学青年基
金。作者单位：武晶/天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建筑学院；韩立新/河北工程大学；武守国/邯
郸市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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